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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房屋稅以行動支付方式繳納—性別差異分析 

壹、緒論 

一、前言 

為維護兩性權益平等、消除性別歧視，聯合國於 1979年通過「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藉以確保男女在教育、就業、保健、家庭、政治、

法律、社會、經濟等各方面享有平等權利。我國於 94年開始積極推動性別主流

化工作，「性別主流化」是一種策略，也是一種價值，於制定計畫及決策前，對

男性和女性的可能影響進行分析，以促使政府資源配置確保不同性別平等獲取

享有參與社會、公共事務及資源取得之機會，最終達到實質性別平等。 

早期傳統習俗所沿襲下來之父權社會意識形態影響，國人尚有部分隱含著

重男輕女、男尊女卑的觀念，在財產分配或持有方面「家產不外姓」與「傳子不

傳女」的想法依然根深蒂固，造成經濟結構不對等，為確保女性權益不受歧視有

效及充分參與，相關政府機構適時的主動輔導與加強宣導成為重要課題。 

二、研究動機及目的 

租稅收入為支應政務推動及經濟發展最主要且穩定的財源，房屋稅是以房

屋為課徵標的，其性質屬於財產稅且為底冊稅，因屬稅源穩定之地方稅，故為地

方政府重要稅課收入來源之一。 

為便捷民眾繳納稅款，繳稅方式多元，除透過臨櫃、約定轉帳、自動櫃員機

(ATM)轉帳等繳納方式，近年來亦積極推廣 e化繳稅，透過線上查繳稅或行動支

付繳稅 APP 等 e 化管道繳納，免出門免受時間限制，讓繳稅更便捷，落實節能

減碳永續環境政策。 

為瞭解花蓮縣(以下簡稱本縣)以行動支付方式繳納房屋稅納稅義務人不同

性別差異，本文將根據本縣房屋稅徵收概況，依 110年度至 112年度(以下簡稱

近 3 年度)房屋稅徵收消長情形，再按近 3 年選擇以行動支付方式繳納房屋稅

款，不同性別的納稅義務人運用情形。並透過城鄉分類進行交織分析，兩性在地

域的性別差異，是否仍存在傳統性別迷思，深入剖析並提出相關策略，作為調整

或精進業務計畫之參酌，可透過相關管道宣導兩性平權觀念，確保兩性權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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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合理公平前提下獲得保障，以達到實質性別平等。 

三、專有名詞解釋 

(一)課徵對象： 

依房屋稅條例第 3 條規定，房屋稅以附著於土地之各種房屋及有關增加

該房屋使用價值之建築物為課徵對象。又房屋稅條例第 4條規定，房屋稅

向房屋所有人徵收；其設有典權，向典權人徵收；共有房屋向共有人徵收，

由共有人推定 1人繳納。 

(二)課稅期間及納稅期限： 

房屋稅每年徵收一次，課稅期間為上一年 7 月 1 日起算至課稅當年 6 月

30 日止；至於新建、增建或改建房屋，於當期建造完成者，按月比例計

課，未滿 1個月者不計。繳納期間為每年 5月 1日至 5月 31日止，逾期

繳納，每逾 3 日加徵本稅 1%滯納金，最高以 10%為限。 

(三)多元繳稅管道： 

⚫ 電子支付帳戶轉帳 

⚫ 金融機構(郵局不代收) 

⚫ 便利商店(限 3萬元以下) 

⚫ 信用卡繳稅 

⚫ 晶片金融卡轉帳 

⚫ 活期(儲蓄)存款帳戶轉帳 

⚫ 自動櫃員機(ATM)轉帳 

⚫ 約定轉帳(須開徵 2個月前完成申請) 

⚫ 行動支付或電子支付 APP 繳稅 

⚫ 自然人/金融/工商憑證、已註冊健保卡及密碼或行動自然人憑證(TW Fido)

線上查繳稅 

(四)行動支付繳稅： 

係指透過行動裝置下載開辦「行動支付工具」繳稅業者（如台灣行動支付、

ezPay 簡單付、i繳費、永豐大咖 APP、玉山 Wallet、第一銀行 iLEO、

Richart 或八大公股銀行、高雄銀行、三信銀行、中國信託、元大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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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新銀行、陽信銀行及上海商銀之行動網銀等）之 APP，以信用卡或晶片

金融卡繳納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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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縣房屋稅徵收及稅源繳稅方式分析 

一、近 3年度房屋稅籍概況—按納稅義務人性別分析 

本縣近 3 (110-112) 年房屋稅籍概況戶數分別為 160,171戶、162,906戶、

164,732戶，男性戶數為 87,414戶、88,420戶、88,974 戶，女性戶數為 72,757

戶、74,486 戶、75,758 戶。男性女性差異戶數分別為 14,657 戶、13,934 戶及

13,216 戶，男女差異比率為 9.15%、8.55%、8.02%。依近 3 年度房屋稅籍概況

戶數變動趨勢可發現，房屋稅籍概況戶數呈現成長趨勢，且兩性持有房屋戶數

差距正逐年縮小。(詳表 1) 

以 112 年為例，本縣 112 年度房屋稅籍概況戶數計 164,732 戶，其中男性

88,974戶、占 54.01%，女性 75,758戶、占 45.99%，較上(111)年度 162,906戶

增加 1,826戶、成長 1.12%，包括男性增加 554戶、成長 0.63％，女性增加 1,272

戶、成長 1.71％。依數據分析，本縣兩性持有戶數均有逐年上升趨勢，惟納稅

義務人持有戶數仍以男性居多，顯示可能依舊存在傳統不動產分配或持有方面

「傳男不傳女」的觀念。(詳表 1） 

進一步分析兩性持有戶數差距，112年度 13,216戶較 111年度 13,934戶，

差異戶數減少 718 戶、負成長 5.15％，兩性持有戶數比率男性較女性僅增加

8.02%，較 111 至 110 年兩性間戶數的差異 8.55%，減少 0.53%，顯見兩性持有

房屋戶數差距正逐漸縮小，近年來政府機關及民間各方積極推動性別平等觀念

教育及落實執行，已漸露曙光，略有成效。(詳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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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花蓮縣近 3年度房屋稅籍概況-按納稅義務人性別分析 

年度別 
總計 

戶數 

男性 女性 差異 

戶數 

差異 

比率 戶數 占比 戶數 占比 

110 160,171 87,414 54.58% 72,757 45.42% 14,657 9.15% 

111 162,906 88,420 54.28% 74,486 45.72% 13,934 8.55% 

112 164,732 88,974 54.01% 75,758 45.99% 13,216 8.02% 

112較 111

增減數 
1,826 554 - 1,272 - -718 - 

112較 111

增減率 
1.12% 0.63% - 1.71% - -5.15% - 

資料來源：花蓮縣地方稅務局性別統計指標項目表 

 

 
  

圖 1 花蓮縣近 3年房屋稅籍概況-按納稅義務人性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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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 3年度房屋稅應稅戶數—按行動支付繳納稅款方式分析 

本縣近 3(110-112)年房屋稅應稅戶數分別為 71,226戶、73,638 戶、75,297

戶，行動支付占比分別為 6.73%、8.81%、10.18%，依近 3 年度房屋稅應稅戶數

採以行動支付方式繳納占比可發現，運用行動支付方式繳納稅款呈現逐年上升

趨勢。(詳表 2) 

以 112 年為例，本縣 112 年度房屋稅以行動支付繳納稅款計 7,662 戶，占

應稅戶數 75,297 戶比例 10.18%，較 111 年度 6,489 戶、占應稅戶數 73,638 戶

比例 8.81%，增加 1,173 戶、成長 18.08%。依運用行動支付方式繳納稅款成長

率可以看出，隨著數位技術不斷精進，民眾對於ｅ化工具之接收度逐年提高。

(詳表 2、圖 2）  

表 2 花蓮縣近 3年度房屋稅應稅戶數—按以行動支付繳納稅款方式分析 

年度別 應稅戶數 
行動支付
繳納 

行動支付 
占比 

非行動支付 
繳納 

非行動支付
占比 

110 71,226 4,790 6.73% 66,436 93.27% 

111 73,638 6,489 8.81% 67,149 91.19% 

112 75,297 7,662 10.18% 67,635 89.28% 

112較 111

增減數 
- 1,173 - 486 - 

112較 111

增減率 
- 18.08% - 0.73% - 

資料來源：花蓮縣地方稅務局資訊科(資料日期：113年 6月 11日) 

附註：本表資料僅包括納稅義務人為自然人(含男性或女性)之案件，排除非自然人之案件。 

6



7 
 

 

 

圖 2 花蓮縣近 3年度房屋稅應稅戶數-使用行動支付繳納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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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 3 年開徵之房屋稅戶數以行動支付繳納稅款—按納稅義務人性

別分析 

本縣 112 年度以行動支付繳納房屋稅款計 7,662 戶，其中男性 3,737 戶、

占 48.77%，女性 3,925、占 51.23%。較 111 年 6,489戶、增加 1,173戶，其中

男性 3,171 戶、增加 554 戶，女性 3,318 戶、增加 607 戶，男女以行動支付繳

納房屋稅成長率分別為 17.85％、18.29％，顯示兩性中，女性對於透過行動裝

置下載「行動支付工具」繳稅 APP繳納稅款的接受程度較高，且高於男性 0.44% 

(詳表 3)。 

進一步分析近 3 年房屋稅應稅戶數，以行動支付繳納房屋稅款兩性間戶數

的差異，110 年度男性使用數 2,459 戶、占比 51.34%、女性使用數 2,331 戶、

占比 48.66%，男女占比差異 2.68%，仍是男性高於女性，至 111-112 年女性占

比已逐年成長，占比分別為 51.13%及 51.23%，111-112 年以行動支付繳納房屋

稅款，女性分別高於男性 2.26%及 2.46%，女性使用行動支付繳納房屋稅款有逐

年上升趨勢。顯見早期社會重男輕女傳統習俗，經政府近年宣導性別平等觀念

教育的推廣與落實執行，女性教育程度、經濟能力、消費能力及繼承權各方面均

有所提升，對於不動產的掌握與運用也越趨成熟，男女性別漸趨向實質平等。

(詳圖 3) 

表 3 花蓮縣近 3年度房屋稅應稅戶數以行動支付繳納稅款-按性別分析 

年度別 
總計 

戶數 

男性 女性 占比 

差異 
使用數 占比 成長率 使用數 占比 成長率 

110 4,790 2,459 51.34% - 2,331 48.66% - -2.68% 

111 6,489 3,171 48.87% 28.95% 3,318 51.13% 42.34% 2.26% 

112 7,662 3,737 48.77% 17.85% 3,925 51.23% 18.29% 2.46% 

資料來源：花蓮縣地方稅務局資訊科(資料日期：113年 6月 11日) 

附註：本表資料僅包括納稅義務人為自然人(含男性或女性)之案件，排除非自然人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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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花蓮縣近 3年度房屋稅以行動支付繳納-性別差異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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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2年度行動支付繳稅戶數性別差異—按鄉（鎮、市）分析 

本縣地理特質地廣狹長，行政區域南北跨越 137.5 公里，各鄉(鎮、市)資

源分布不均，由於經濟發展和交通條件等限制下，人口自然集居成北、中、南三

核心的空間型態，北區範圍涵蓋壽豐鄉以北各鄉鎮，包括秀林鄉、新城鄉、花蓮

市、吉安鄉、壽豐鄉共五鄉鎮市；中區範圍包括北區以南至光復鄉以北地區，包

括鳳林鎮、光復鄉、萬榮鄉、豐濱鄉共四鄉鎮；南區範圍包括中區以南之各鄉鎮，

包括卓溪鄉、瑞穗鄉、玉里鎮、富里鄉共四鄉鎮，全縣計 13鄉(鎮、市)。 

其中，本縣 112 年度房屋稅應稅戶數採以行動支付繳納稅款 7,662 戶中，

北區 6,881戶、占比 89.8%，其中男性 3,280戶、占比 48%、女性 3,601戶、占

比 52%，女性高於男性 4%；中區 234戶、行動支付繳稅占比 3.06%，男性 134戶、

占比 57%、女性 100 戶、占比 43%，男性高於女性 14%；南區 547 戶、行動支付

繳稅占比 7.14%，男性 323 戶、占比 59%、女性 224戶、占比 41%，男性高於女

性 18%。從區域分析顯示，目前花蓮縣北區女性持有房屋情形係高於男性，且就

運用ｅ化工具繳納稅款之接受度亦高於男性，而中、南區男性持有房屋的情形

仍多於女性。(詳表 4、圖 4-7） 

進一步就各鄉(鎮、市) 應稅戶數採以行動支付繳納房屋稅款占比及其性別

差異分析，使用行動支付繳稅占比前 3的鄉(鎮、市)分別為花蓮市使用率 47.48%，

其中男性占比 48%、女性占比 52%，吉安鄉使用率 30.94%，男性占比 46%、女性

占比 54%及新城鄉使用率 5.63%，男性占比 48%、女性占比 52%。於兩性差異部

分，花蓮市、吉安鄉、新城鄉男女差異分別為 4%、8%、4%，均為女性高於男性

且平均高出 5%；採以行動支付繳納房屋稅款較少的三鄉(鎮、市)分別為卓溪鄉

萬榮鄉及豐濱鄉，卓溪鄉使用率為 0.13%、其中男性占比 64%、女性占比 36%，

萬榮鄉使用率 0.21%，男性占比 56%、女性占比 44%，豐濱鄉使用率 0.29%、男

性占比 82%、女性占比 18%。於兩性差異部分，卓溪鄉、萬榮鄉、豐濱鄉男女差

異分別為 28%、12%、64%，均為男性高於女性，其中，以豐濱鄉最為顯著。從各

鄉(鎮、市)以行動支付繳納房屋稅男女比率分析，人口密集高，城鄉資源分配較

多的鄉(鎮、市)，女性對於維護自身持有房產之意識愈來愈高，也較善用便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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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 e 化繳稅服務；另資料顯示人口密度低，城鄉資源分配較少，且數位發展

緩慢的豐濱鄉、萬榮鄉及卓溪鄉，房產持有之納稅義務人仍是以男性居多，在 e

化繳稅的接收度及使用率上亦相對較低。(詳表 4、圖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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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12年度房屋稅應稅戶數採以行動支付繳納性別差異-按鄉（鎮、市）分析 

112年 戶數 男 女 使用率 
性別比 

男性 女性 

鄉(鎮、市) 7,662 3,737 3,925 - 49% 51% 

北區 6,881 3,280 3,601 89.8% 48% 52% 

花蓮市 3,638 1,744 1894 47.48% 48% 52% 

吉安鄉 2,371 1,087 1284 30.94% 46% 54% 

新城鄉 431 209 222 5.63% 48% 52% 

壽豐鄉 352 188 164 4.59% 53% 47% 

秀林鄉 88 52 36 1.16% 59% 41% 

中區 234 134 100 3.06% 57% 43% 

光復鄉 100 54 46 1.31% 54% 46% 

鳳林鎮 96 53 43 1.25% 55% 45% 

豐濱鄉 22 18 4 0.29% 82% 18% 

萬榮鄉 16 9 7 0.21% 56% 44% 

南區 547 323 224 7.14% 59% 41% 

玉里鎮 407 226 181 5.31% 56% 44% 

瑞穗鄉 85 59 26 1.11% 69% 31% 

富里鄉 45 31 14 0.59% 69% 31% 

卓溪鄉 11 7 4 0.13% 64% 36% 

資料來源：花蓮縣地方稅務局資訊科(取檔日期：113年 6月 11日) 

附註：本表資料僅包括納稅義務人為「男性」或「女性」之案件，排除非自然人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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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12年度北區行動支付繳稅使用率性別

占比 

圖 4 112年度北中南區行動支付繳稅使用率 

圖 8 112年各鄉鎮行動支付繳納房屋稅使用率及其性別比重 

圖 7 112年度南區行動支付繳稅使用率性別

占比 

圖 6 112年度中區行動支付繳稅使用率性

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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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長期以來，我國根深蒂固「重男輕女」、「傳子不傳女」、「男主外、女主內」等

舊思維，男性一直掌握資本與生產的優勢或社會支持，女性仍需承擔生育及家庭照

顧責任，加深經濟資源分配不均情形。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性別平等主流化及社

會型態改變下，現今女性經濟能力已大幅提升，然而，反映在稅捐收入的性別現狀，

財產分配或持有方面女性仍有較弱勢現象。 

房屋稅屬於地方稅且為底冊稅，稅源較具穩定性，係本縣重要稅課收入來源之

一，根據本次統計分析，顯見本縣近 3 年房屋稅開徵戶數逐年增加，兩性持有戶數

皆有逐年上升趨勢，納稅義務人持有戶數仍以男性居多，在不動產持有上依舊受傳

統觀念影響。惟經分析，兩性持有房屋戶數差距正逐漸縮小，顯見近年來政府機關

及民間各方積極推動性別平等觀念教育及落實執行，男女財產持有情況已逐年改善。 

從運用行動支付方式繳納房屋稅款的兩性使用率及成長率顯示，都會區的鄉（鎮、

市）女性財產持有及對於ｅ化工具之接收度及操作熟悉度，相對高於男性，偏遠地

區的鄉（鎮、市）財產資源分配及使用行動支付上，則為男性高於女性。探究差異

主要原因，本縣地域狹長幅員遼闊，城鄉發展差距大且偏遠地區傳統觀念或習俗較

為根深蒂固，是以，為縮短城鄉差距及推動男女財產持有差距縮減，可以往下列幾

點努力方向： 

圖 10 112年各鄉鎮行動支付繳納房屋稅使

用率前三名之性別比重 

圖 9 112年各鄉鎮行動支付繳納房屋稅使用

率後三名之性別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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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強化租稅教育與宣導，達到實質性別平等 

讓民眾充分瞭解個人租稅權益及義務，營造徵納和諧租稅環境，賡續辦理租稅

教育與宣導，採活潑生動方式普及各鄉(鎮、市)村(里)部落，並配合上級機關

重要政策宣導，透過性別意識力培訓及教育循序漸進改變，讓兩性持有比例差

距朝著逐年縮小趨勢前進。 

二、持續跨機關整合服務，提升施政效能 

主動與全縣 13鄉(鎮)公所、177位村(里)長溝通服務理念，藉由「稅務村(里)

便捷窗口」擴大服務據點，迅速幫助民眾解決稅務問題，持續擴增服務據點，

共同延伸為民服務業務，達到服務無邊界的精神。 

三、深化ｅ化申辦功能，提升服務便捷度 

擴增不受時空限制之網路服務項目，民眾即時可完成稅務事，減免往返公務機

關時間，落實輔導及服務到府之便民措施，提高行政效率、實踐節能減碳政策

及縮短城鄉數位落差。 

四、民眾稅務權利，由納保官為您把關 

稅務法規繁雜，艱澀不易瞭解，為讓民眾以易接觸、易懂、易操作方式瞭解法

令規範，及擴展納稅者權利保護協助管道，由納保官受理稅捐爭議溝通、協調、

申訴與陳情、行政救濟之諮詢與協助等，以利便捷快速辦理產權維護，確保婦

女權益能於合理公平前提下獲得保障，達到實質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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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有鑑於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 33 號一般性建議，關於

婦女司法救助的一般性問題和建議，在具體的法律部分，建議採用保

密和性別敏感的方式，以避免在任何法律程式中，包括在訊問、取證

和其他相關調查程式中使婦女蒙羞，包括二次傷害暴力受害人。另在

前揭可及性的要求是，所有司法系統，包括正式和準司法系統，應具

備下列條件：安全；負擔的起；婦女可無障礙進出等；而在可訴性部

分，確保司法系統專業人員以性別敏感度辦案的建議等。因此，本文

係就本局 111 年及 112 年受(處)理性(別)暴力案件作性別等項之交織

性分析，以落實在隱私偵詢處所改善、員警性別敏感度訓練及無障礙

空間設置等面向，完備被害人的權益保障與提供友善的服務作為實施

策略之探討。 

貳、受(處)理性(別)暴力案件分析 

一、受理性侵害案件分析 

    性侵害防治部分，112年受理性侵害案 188件、偵破 194件，與

111年受理 140件、偵破 146件比較，受理增加 48件(+34.3%)、偵

破增加 48件(+32.9%)。 

 

 

 

 

     

另就被害人性別分析，112年女性 169件(90%)、男性 19件(10%)，

而 111年女性 126件(90%)、男性 14件(10%)，均以女性被害占大部

分比例。 

 

 112 年 111 年 增減 

受理 188 140 +48 

破獲 194 146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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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被害人 112年 111年

女性 169 126

占比 90% 90%

男性 19 14

占比 10% 10%

性侵被害人 112年 111年

女性 169 126

占比 90% 90%

男性 19 14

占比 10% 10%
 

 

 

 

 

 

 

 

 

就被害人年齡分析，112年以 14至 16歲 40件(21%)最多、12至

14歲 32件(17%)次之，而 111年以 12至 14歲 30件(21%)最多、14

至 16歲 29件(21%)次之，均以國、高中生占大部分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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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行政區受理案件數分析，112年以花蓮市 66件最高、吉安鄉 37件

次之，而 111年仍以花蓮市 47件最高、吉安鄉 23件次之，前開均以

人口數較多之行政區受理案件數為多。 

     

年
度

花
蓮
市

吉
安
鄉

壽
豐
鄉

新
城
鄉

秀
林
鄉

鳳
林
鎮

萬
榮
鄉

光
復
鄉

瑞
穗
鄉

豐
濱
鄉

玉
里
鎮

卓
溪
鄉

富
里
鄉

總
計

112 66 37 15 20 8 9 0 7 2 1 19 2 2 188

111 47 23 7 14 11 1 5 4 5 1 13 8 1 140

增
減

+19 +14 +8 +6 -3 +8 -5 +3 -3 0 +6 -6 +1 +48

年
度

花
蓮
市

吉
安
鄉

壽
豐
鄉

新
城
鄉

秀
林
鄉

鳳
林
鎮

萬
榮
鄉

光
復
鄉

瑞
穗
鄉

豐
濱
鄉

玉
里
鎮

卓
溪
鄉

富
里
鄉

總
計

112 66 37 15 20 8 9 0 7 2 1 19 2 2 188

111 47 23 7 14 11 1 5 4 5 1 13 8 1 140

增
減

+19 +14 +8 +6 -3 +8 -5 +3 -3 0 +6 -6 +1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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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案件每10萬人口犯罪率折線圖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Y

112年 66.44 44.54 87.96 98.34 46.78 85.56 0 59.17 18.4 23.47 85.63 33.26 20.77

111年 47.31 27.69 41.05 68.84 64.32 9.51 81.97 33.81 45.99 23.47 58.59 133.05 10.39

花蓮 吉安 壽豐 新城 秀林 鳳林 萬榮 光復 瑞穗 豐濱 玉里 卓溪 富里

 

 

 

就 10萬人口犯罪率分析，112年以新城鄉 98.34件最高、壽豐鄉 87.96

件次之，而 111年則以卓溪鄉 133.05件最高、新城鄉 68.84件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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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報家庭暴力案件分析 

     家庭暴力通報案件部分，112年通報 1,968件、男性被害 467 

件，占 24%、女性被害 1,501件，占 76%；111年通報 1,813件、

男性被害 427件，占 24%、女性被害 1,386件，占 76%。被害性

別比例均以女性居多。 

 

      

家庭
暴力
案件

112年 111年 增減

男性
467

(24%)

427

(24%)
+40

女性
1501

(76%)

1386

(76%)
+115

總計 1968 1813

家庭
暴力
案件

112年 111年 增減

男性
467

(24%)

427

(24%)
+40

女性
1501

(76%)

1386

(76%)
+115

總計 1968 1813

 

 

 

       

家庭暴力案件性別分析直條圖

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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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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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 1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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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受理跟蹤騷擾案件分析 

跟蹤騷擾受理案件部分，112年受理 79件、男性被害 8件，占

10%、女性被害 71件，占 90%；111年受理 42件、男性被害 4

件，占 10%、女性被害 38件，占 90%。被害性別比例均以女性

居多。 

                

跟蹤
騷擾
案件

112年 111年 增減

男性
8

(10%)

4

(10%)
+4

女性
71

(90%)

38

(90%)
+33

總計 79 42

跟蹤
騷擾
案件

112年 111年 增減

男性
8

(10%)

4

(10%)
+4

女性
71

(90%)

38

(90%)
+33

總計 79 42

 

             

跟蹤騷擾性別分析直條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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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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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60

70

80

男性 女性
112年 111年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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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理性騷擾案件分析 

(一) 性騷擾受理案件部分，112年受理 86件、男性被害 19件，占

22%、女性被害 67件，占 78%；111年受理 32件、男性被害 1

件，占 3%、女性被害 31件，占 97%。被害性別比例均以女性居

多。 

(二) 因 Me Too 事件（112年 5月底）影響，112年受理性騷擾

案件數大幅增加。 

 

性騷
擾案
件

112年 111年 增減

男性
19

(22%)

1

(3%)
+18

女性
67

(78%)

31

(97%)
+36

總計 86 32

性騷
擾案
件

112年 111年 增減

男性
19

(22%)

1

(3%)
+18

女性
67

(78%)

31

(97%)
+36

總計 86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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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查獲兒少性剝削案件分析 

(一) 兒少性剝削案件部分，112年查獲 61件、男性被害 10件，占

16%、女性被害 51件，占 84%；111年查獲 28件、男性被害 3

件，占 11%、女性被害 25件，占 89%。被害性別比例均以女性

居多。  

 

           

兒少
性剝
削案
件

112年 111年 增減

男性
10

(16%)

3

(11%)
+7

女性
51

(84%)

25

(89%)
+26

總計 61 28

兒少
性剝
削案
件

112年 111年 增減

男性
10

(16%)

3

(11%)
+7

女性
51

(84%)

25

(89%)
+26

總計 61 28

 
 

 

 

 

          

兒少性剝削性別分析直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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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兒少性剝削案件

散播38條

25%

媒介性交易

32條

4%

性交易31條

14%

伴唱遊、侍

應45條

4%無故持有影

像39條

3%

拍攝36條

50%

(二) 112年查獲 61件、態樣中以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6條拍攝 36件最多、第 38條散播 10件次之；111年查獲 28

件、態樣中以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6條拍攝 14

件最多、第 38條散播 7件次之。因兒少欠缺安全網路使用觀念

及不諳法令，故是類案件有增加之趨勢。 

兒少性剝削
案件/年度

性交易31

條
媒介性交
易32條

拍攝36條 散播38條
無故持有
影像39條

伴唱遊、
侍應45條

總計

112 6 1 36 10 1 7 61

111 4 1 14 7 1 1 28

增減 +2 0 +22 +3 0 +6 +33

兒少性剝削
案件/年度

性交易31

條
媒介性交
易32條

拍攝36條 散播38條
無故持有
影像39條

伴唱遊、
侍應45條

總計

112 6 1 36 10 1 7 61

111 4 1 14 7 1 1 28

增減 +2 0 +22 +3 0 +6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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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施策略 

 一、隱私偵詢處所之改善 

(一) 按性騷擾防治準則第 16 條規定：「性騷擾事件之調查，應以不

公開方式為之，並保護當事人之隱私及其他人格法益」，故詢問

性騷擾案件當事人時，應注意其隱私，並採取適當之隔離方式，

避免其他民眾可見或聽聞討論被害人資料、案情。 

(二) 按警政署訂頒「處理性侵害案件作業程序」規定略以，受理單

位員警於專責人員到場前，陪同被害人至溫馨會談室或其他安

全隱密處所，以保護被害人隱私；又「刑案處理作業程序」規

定略以，向被害人或家屬調查訪談，儘可能選擇醫療機構或警

察機關內之僻密場地晤談。 

(三) 目前本局各分局現有 67 個分駐（派出）所，其中設有偵詢室、

所長室及獨立空間共計 47 所，另有 18 個所內雖無適當空間，

但可洽借鄰近駐地隱私偵詢處所之方式受理案件；另餘奇美、

合歡 2 所因地點偏遠，考量返往車程、民眾感受及意願，於受

理案件區以防焰遮光窗簾做隔離，以保護當事人隱私。 

      

吉安分局光華派出所                   新城分局合歡派出所(於受理案件區

新增窗簾隔擋) 

(運用所長室為隱私偵詢處所，以門 

為隔離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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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強員警性別敏感度訓練 

(一) 為強化員警熟稔婦幼案件處理及性別敏感度，於 112 年 3 月 3

日辦理「婦幼保護事件專業人員研習」，參訓人數計 118 人(男

97人、女 21人)。 

(二) 為強化第一線員警熟稔受(處)理性影像案件，落實被害人保護

及提升是類案件偵查品質及效率，以落實刑案調查與被害人即

時保護併行機制，於 112年 5月 31日、6月 6日辦理「受(處)

理性影像案件教育訓練」，參訓人數合計 504 人(男 416 人、女

88人)。 

(三) 因應性騷擾防治三法修法，本局於 112年 9至 10月期間，至各

分局分駐（派出）所實施巡迴宣導計 44所、215 人(男 170人、

女 45人)。並培訓各所種子教官計 67人，負責指導該所同仁受

（處）理性擾騷案件並提升同仁對此類案件之敏感度。 

(四) 113 年度本局已辦理「家暴法修法教育訓練」、「社區家防官婦

幼工作講習(含性影像、跟蹤騷擾、性侵害等防治業務教育訓

練)」、「性騷擾防治教育訓練」等講習 34 場次，參訓人員 517

人(男 420人、女 97人)。 

   

(113年 1月 25日辦理家庭暴力防治法修正重點訓練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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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障礙空間設置 

為維護身心障者權益，以本局花蓮分局軒轅派出所為示範派出所，設

有身心障礙者專用坡道，使身障人士在使用輪椅或電動代步車欲向警

方尋求協助時，可以善用緩坡進入派出所；另派出所內設有無障礙廁

所，照顧年長者與身心障礙者的如廁需求。 

 

 

 

 

 

(花蓮分局軒轅派出所門首身心障礙者專用坡道) 

肆、結論 

綜上，經統計分析本局 111年及 112年受(處)理性(別)暴力案件，被

害人性別仍以女性占大部分比例，且性侵害案件無論在市區或偏鄉皆

有發生，而被害又以國、高中生之兒少居多，顯示婦幼族群仍屬社會

弱勢亟需協助。經參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 33 號一般性

建議，本局就司法救助之可及性與可訴性部分，全面性加強所轄分駐

(派出)所隱私偵詢處所盤點與改善、提升所屬員警處理案件之性別敏

感度及強化無障礙空間設置等面向努力，企盼完備被害人的權益保障

與提供友善的服務，避免是類案件被害人受到第二次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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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樂齡學習中心男性參與率提升之評估 

壹、 前言 

臺灣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高齡者的健康照顧將成為我國重要的議題，然

而對於高齡者的照顧不應僅限於社會福利層面，在教育上，高齡者的持續學習

更是達成終身學習重要的一環。我國於 97 年起透過中央與地方攜手，結合在

地組織及民間團體，建構各鄉鎮市區「樂齡學習中心」，並將樂齡學習資源拓點

至鄉鎮市區之村里社區，讓長者就地學習，學習對象以 55 歲以上國民為主

（國內法定 65 歲為老人之前 10 年），後續並結合大學校院優質校園及師資推

動「樂齡大學」，希冀為長者提供一套完整的學習體系，使其透過各種多元學習

活動和積極參與而更加健康，減少醫療資源及長期照顧的支出，達到成功老化

的目標，讓中高齡者更健康幸福（教育部樂齡學習網，2024）。 

樂齡學習中心實施計畫推行至 113 年已實施滿 16 年，其課程類型包含核

心課程（生活安全、運動保健、心靈成長、人際關係、社會參與）、自主規劃課

程（在地資源與產業特色課程、興趣課程、樂齡學習社團）及貢獻服務課程

（成長課程、貢獻服務方案實作）等，課程面向包羅萬象，應能符應所有中高

年齡者之興趣，然而透過近幾年的成果檢視，在不同性別的參與人數卻有明顯

的差距，女性參與人次明顯高過男性，樂齡學習中心男性參與比例較低的現象

不免令人擔心，是否中高齡男性無法透過本計畫提供其所需的支持服務，另

外，為符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三)教育、媒體與文化第一項指標「建構性別平等

的教育制度及友善的學習環境……均能享有平等的學習及受教育的權利」，因此

如何吸引中高齡男性參與樂齡學習中心計畫，便是值得關注的議題。 

貳、 性別資料使用與分析 

一、生理性別： 

本次評估以 112 年度本縣各樂齡學習中心的學員統計資料進行分析，本縣

各鄉鎮市各有 1 間樂齡學習中心，112 年度共辦理 3,008 場，參與人次合計 

83,663 人，其中女性人次為 64,811 人，男性僅 18,852 人，女性參加課程的

比例高達 77.47%，而以課程辦理月份（表 1）來檢視其是否具有明顯的性別差

異，其中 1 月份男性的參與比例較高，其餘月分則與整體平均相差不大，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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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參與比例較高的具體原因單就課程名稱及類別無法分辨，有待後續探討。 

 

【表 1】各課程類型辦理月份場次及人次彙整表 

月份 女性總參加人次 男性總參加人次  辦理場次 總參加人次 女性參與比例  

1 月 1,036 401 67 1,437 72.09% 

2 月 3,090 802 147 3,892 79.39% 

3 月 6,386 1,915 286 8,301 76.93% 

4 月 7,322 2,011 287 9,333 78.45% 

5 月 8,001 2,123 350 10,124 79.03% 

6 月 7,588 2,086 349 9,674 78.44% 

7 月 6,165 1,904 315 8,069 76.40% 

8 月 6,097 1,948 283 8,045 75.79% 

9 月 6,831 1,927 248 8,758 78.00% 

10 月 3,348 891 158 4,239 78.98% 

11 月 5,113 1,636 277 6,749 75.76% 

12 月 3,834 1,208 241 5,042 76.04% 

總計 64,811 18,852 3,008 83,663 77.47% 

 

二、社會性別： 

在壽豐鄉樂齡中心辦理課程中，女性學員參與率達 81.40%，經調查壽豐鄉女性

參加人數較高之原因，分析如下： 

1.性別角色不同：男性長輩可能有心理上的障礙，例如參與較靜態課程(如手做、

繪畫、舞蹈、音樂等)會認為「不夠男性化」，也更願意在公園、廟宇與其他男性長

輩聚集。 

2.男女餘命：就豐山本部來講，學員平均年齡為 76歲其中有八成左右為喪偶，因

此較無法透過女性長輩吸引帶動男性學員參與課程。 

3.時數占比問題：如月眉、光榮及重光等分班；男性比例有將近 30-40%，但由於

本部時數拉高因此女性比例也隨之提高。 

 

三、交織性：                            

而以區域分布來檢視性別參與比例之差異（表 2），其中吉安鄉、壽豐鄉辦

理的課程中，女性參與人數更是超過 8 成，顯示此二縣市的男性幾乎不參與樂

齡學習中心的活動，而玉里鎮、卓溪鄉的男性參與比例則達 35.51%及 

39.31%，似乎明顯高過整體參與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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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各鄉鎮市樂齡學習中心辦理場次及人次彙整表 

辦理單位 辦理場次 女性參加人次 男性參加人次 人次合計 女性參加比例 

新城鄉樂齡學習中心 118 1,902 529 2,431 78.24% 

花蓮市樂齡學習中心 241 4,253 1,552 5,805 73.26% 

吉安鄉樂齡學習中心 581 16,933 2,799 19,732 85.81% 

壽豐鄉樂齡學習中心 333 5,050 1,154 6,204 81.40% 

鳳林鎮樂齡學習中心 193 3,322 1,268 4,590 72.37% 

光復鄉樂齡學習中心 276 4,833 1,667 6,500 74.35% 

瑞穗鄉樂齡學習中心 329 13,992 3,981 17,973 77.85% 

豐濱鄉樂齡學習中心 231 4,094 1,511 5,605 73.04% 

玉里鎮樂齡學習中心 156 2,435 1,341 3,776 64.49% 

富里鄉樂齡學習中心 55 628 232 860 73.02% 

秀林鄉樂齡學習中心 293 4,304 1,693 5,997 71.77% 

萬榮鄉樂齡學習中心 171 2,642 851 3,493 75.64% 

卓溪鄉樂齡學習中心 31 423 274 697 60.69% 

總計 3,008 64,811 18,852 83,663 77.47% 

 

課程類型及課程內容可能也是吸引不同性別參與的主因之一，以課程類型

來看（表 3），樂齡學習社團及服務方案培訓課程女性的參加比例達到 86.3%及

85.19%，而生活安全、成長課程：志工團隊及貢獻服務課程：貢獻服務方案實

作的男性參加比例則為 27.87%、28.75%及 27.74%，有較高的男性參與比例，似

乎顯示男性對於參加公共服務性的課程活動有較高興趣。 

進一步檢視女性參加比例較高的課程類型（樂齡學習社團及服務方案培訓

課程），其具體課程名稱包含「傳統美食交流學習社團」、「樂齡豐田千歲女孩舞

蹈團」、「舞所不能樂齡活力舞蹈班」等，是以美食、歌謠、舞蹈等課程為主，

然而其中樂齡學習社團中的課程卻發現「運動健走」的課程男性參與率較高

（總參加人次 623 人，男性 245 人，達 39.325)，這可以做為未來樂齡學習中

心課程規劃的參考。 

而檢視男性參加比例較高的課程類型(生活安全、成長課程：志工團隊及貢

獻服務課程：貢獻服務方案實作），其具體課程名稱包含「樂齡生活知多少」、

「樂齡長者保老本－防詐騙與經濟安全」及「樂齡志工成長培訓」，也值得未來

規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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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各課程類型辦理場次及人次彙整表 

課程類型 女性參加人次 男性參加人次 總參加人次 女性參加比例 

(核)生活安全 5,354 2,069 7,423 72.13% 

(核)運動保健 10,701 2,999 13,700 78.11% 

(核)心靈成長 6,672 1,971 8,643 77.20% 

(核)人際關係 3,660 926 4,586 79.81% 

(核)社會參與 1,744 557 2,301 75.79% 

(自)在地資源與產業特色  

  課程 

7,313 2,239 9,552 76.56% 

(自)興趣課程 15,084 4,321 19,405 77.73% 

(自)指導樂齡學習社團 1,539 478 2,017 76.30% 

(自)樂齡學習社團 6,761 1,073 7,834 86.30% 

(貢)成長課程：志工團隊 1,363 550 1,913 71.25% 

(貢)成長課程：組織團隊 1,108 350 1,458 75.99% 

(貢)服務方案培訓課程 138 24 162 85.19% 

(貢)貢獻服務課程：貢獻 

  服務方案實作 

3,374 1,295 4,669 72.26% 

總計 64,811 18,852 83,663 77.47% 

備註：（核）為核心課程、（自）為自主規劃課程、（貢）為貢獻服務課程。 

參、 方案及改善措施 

為達提升男性參與樂齡學習中心課程，就 112 年之統計分析可提出以下建議： 

一、因應策略： 

(一)、增加運動、志工服務等類型的課程： 

就課程類型辦理之參與比例、運動類型（運動健走）及志工服務類

型的課程，男性有較高的參與意願，建議未來樂齡學習中心在規劃

課程時能多加納入。 

(二)、參與人員分析增加質性回饋： 

  就統計數據得到的結果顯示一月份的男性參與率較高，另就鄉

鎮市分析則以玉里鎮、卓溪鄉的參與率較高，然具體的原因似乎尚

不明確，建議未來可在成果分析中心新增參與人員的質性回饋，具

體瞭解其參加課程的原因、滿意度及意見等資料，以利進一步分析

逐步改變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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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業務執行情形： 

經檢視 113 年課程辦理情形(見表 4)，男性於貢獻服務方案實作參與

率達 38.23%，較前年增加 10.49%，增加 513 參與人次；另於生活安全及人

際關係課程男性參與率較高，分別為 25.12%、24.26%。往後將開設更多與

男性長者感興趣的課程，並請樂齡中心分享男性學員的成功案例，增加男

性參與的認同感，期待這些措施可有效吸引更多男性參與，以促進性別平

衡的學習環境！ 

【表 4】113 年各課程類型辦理場次及人次彙整表 

課程類型 女性參加人次 男性參加人次 總參加人次 女性參加比例 

(核)生活安全  4,703   1,578   6,281  74.88% 

(核)運動保健  12,516   3,916   16,432  76.17% 

(核)心靈成長  6,469   1,920   8,389  77.11% 

(核)人際關係  2,760   884   3,644  75.74% 

(核)社會參與  2,497   765   3,262  76.55% 

(自)在地資源與產業特色  

  課程 

 8,473   2,477   10,950  77.38% 

(自)興趣課程  15,027   3,637   18,664  80.51% 

(自)指導樂齡學習社團  973   268   1,241  78.40% 

(自)樂齡學習社團  7,673   1,219   8,892  86.29% 

(貢)成長課程：志工團隊  1,489   451   1,940  76.75% 

(貢)成長課程：組織團隊  1,013   234   1,247  81.23% 

(貢)貢獻服務課程：貢獻 

  服務方案實作 

 2,921   1,808   4,729  61.77% 

總計 66,514 19,157 85,671 77.64% 

備註：（核）為核心課程、（自）為自主規劃課程、（貢）為貢獻服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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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財政處 

花蓮縣政府財政處職員性別結構分析 

一、前言： 

    隨著社會進步與人權意識提升，性別平等已成為全球關注的核

心議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第 7條與第 11條

明確規定，各國應確保性別平權，保障婦女在決策、就業與經濟參

與方面享有與男性相同的權利。 

    為落實性別平等，本處參照「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之推動策略

面向進行職員性別統計與分析，涵蓋年齡、教育程度、年資、官職

等及戶籍等資訊，作為政策制定依據。透過本次分析，評估本處性

別現況，發現可能的不均衡問題，並研擬促進性別多元參與、破除

刻板印象、強化女性職涯發展等措施，以營造公平包容的職場環

境。 

二、現況分析： 

    根據本處 113年的職員資料，本處職員總數為 44人。以下是根

據性別分類的統計數據： 

（一）生理性別： 

男性職員：13人，佔本處職員總數的 30%。 

女性職員：31人，佔本處職員總數的 70%。 

其他性別：0人，佔本處職員總數的 0%。 

不願透露性別：0人，佔本處職員總數的 0%。 

 

    本處的性別比例顯示出女性職員的比例顯著高於男性，

整體而言，性別分布偏向女性。這一現象可能源於社會刻板

印象，即女性普遍被認為具備較細緻、耐心的特質，較適合

商科、財務管理等相關領域。因此，在人力結構上，本處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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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較高的女性佔比。(詳圖 1) 

 

       

（二）社會性別: 

    本處整體人力結構中，女性職員佔多數，但在深入探討

主管職的性別分布後，發現不同職級的性別比例仍存在顯著

差異。 

    簡任與薦任主管職在性別比例上較為平衡，男性與女性

各佔 50%。然而，在薦任以上專員（即儲備主管）層級，男

性佔 75%，女性僅 25%，顯示女性在晉升至儲備主管的過程

中比例明顯偏低，可能反映出女性在職涯發展與升遷機會方

面仍面臨一定的挑戰。 

    另一方面，在非主管職的部分，女性比例顯著較高，顯

示女性較常集中於基層職位。這一現象可能與社會對性別角

色的傳統期待、女性個人在職涯選擇上的考量，或是內部的

晉升機制等因素有關。例如，女性可能更傾向選擇較為穩定

的職位，或因家庭與工作平衡的考量，影響其晉升意願與發

展機會。此外，刻板印象如「女性較具細心與耐心，適合商

科與行政工作」，也可能導致女性較多集中於特定職務，進一

步加劇這一趨勢。 

30%

70%

0% 0%

圖1、財政處性別結構

男 女 其他 不願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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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財政處官職等性別人數統計表 

官職等 
人數 比率 

全體 男 女 男 女 

簡任(主管)  2 1 1 50% 50% 

薦任(主管) 4 2 2 50% 50% 

薦任(儲備主管) 4 3 1 75% 25% 

薦任(非主管) 8 0 8 0% 100% 

委任 9 2 7 22% 78% 

非典型人力進用 17 5 12 29% 71% 

合計 44 13 31 30% 70% 

說明 ：非典型人力進用係指工友、約僱職務人員(短期職務代理)、臨時(約用)人

員、約僱人員(每年定期契約)。 

 

 

 

（三）交織性： 

    從職員年齡結構來觀察，在所有年齡段中，女性比例都

明顯高於男性。特別是在 50-59歲和 60歲以上的年齡段，女

性比例達到 80%。在 30-39歲年齡段男性比率(40%)高於本處

簡任(主管) 薦任(主管)
薦任(儲備

主管)

薦任(非主

管)
委任

非典型人力

進用

男 50% 50% 75% 0% 22% 29%

女 50% 50% 25% 100% 78% 71%

50% 50%

75%

0%

22%
29%

50% 50%

25%

100%

78%
71%

0%

20%

40%

60%

80%

100%

120%

圖3、財政處官職等性別人數統計圖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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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比率。(詳表 4及圖 5) 

               表 4、職員年齡結構統計表 

年齡 
人數 比率 

全體 男 女 男 女 

20-29歲 3 1 2 33% 67% 

30-39歲 9 4 5 44% 56% 

40-49歲 12 4 8 33% 67% 

50-59歲 15 3 12 20% 80% 

60歲以上 5 1 4 20% 80% 

合計 44 13 31 30% 70% 

 

 

     從職員教育程度結構來觀察，在大學和碩士的教育程度

中，女性比例與本處男女比率與本處全體職員比率相當，在高

中及專科女性比率偏高。(詳表 6、圖 7) 

               表 6、教育程度性別人數統計表 

教育程度 
人數 比率 

全體 男 女 男 女 

高中 1 0 1 0% 100% 

專科 11 2 9 18% 82% 

大學 25 9 16 36% 64% 

碩士 7 2 5 29% 71% 

合計 44 13 31 30% 70%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歲以上

男 33% 44% 33% 20% 20%

女 67% 56% 67% 80% 80%

33%
44%

33%

20% 20%

67%
56%

67%

80% 8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圖5、職員年齡結構統計圖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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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職員年資分布來觀察，女性年資較長，在年資 15-19

年和 20年以上的職員，女性比例達到 86%和 100%，顯示出女

性在這些職員中的比例非常高。男性年資較短，在年資未滿 5

年的比例達 44%相對較高。(詳表 8、圖 9) 

              表 8、職員年資分布統計表 

年資 
人數 比率 

全體 男 女 男 女 

未滿 5年 9 4 5 44% 56% 

5-9年 12 3 9 25% 75% 

10-14年 13 5 8 38% 62% 

15-19年 7 1 6 14% 86% 

20年以上 3 0 3 0% 100% 

合計 44 13 31 30% 70% 

 

高中 專科 大學 碩士 合計

男 0% 18% 36% 29% 30%

女 100% 82% 64% 71% 70%

0%

18%

36%
29% 30%

100%

82%

64%
71% 70%

0%

20%

40%

60%

80%

100%

120%

圖7、職員教育程度統計圖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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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職員戶籍結構分布來觀察，女性集中於花蓮縣，在花蓮

縣（花蓮市、吉安鄉和其他地區），女性比例分別達到 75%、

81%和 67%，女性在這些地區的比例較高。男性在其他地區比

例較高，特別是在宜蘭縣和台東縣中，男性比例為 100%。(詳

表 10、圖 11) 

            表 10、職員戶籍結構分布統計表 

戶籍 
人數 比率 

全體 男 女 男 女 

花蓮縣(花蓮市) 16 4 12 25% 75% 

花蓮縣(吉安鄉) 16 3 13 19% 81% 

花蓮縣(其他) 3 1 2 33% 67% 

宜蘭縣、台東縣 1 1 0 100% 0% 

其他 8 4 4 50% 50% 

合計 44 13 31 30% 70% 

說明      

花蓮縣(其他)：花蓮縣扣除花蓮市及吉安鄉以外地區  

其他:花蓮縣、宜蘭縣、台東縣以外地區   

   

未滿5年 5-9年 10-14年 15-19年 20年以上

男 44% 25% 38% 14% 0%

女 56% 75% 62% 86% 100%

44%

25%

38%

14%

0%

56%

75%

62%

86%

100%

0%

20%

40%

60%

80%

100%

120%

圖9、職員年資分布統計圖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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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案及改善措施 

    根據統計，本處職員的性別比例顯示，男性職員約占 30%，而

女性職員則高達 70%，顯示女性在整體職員結構中占較大比例。然

而，當晉升至薦任以上專員（儲備主管）層級時，女性比例明顯偏

低，顯示在職涯發展與升遷機會方面，仍可能存在性別差異。因

此，本處研擬以下方案，以促進性別平等與多元發展： 

（一）促進男性參與，提升性別多元化 

1. 優化人才招募策略：調整招聘方式與內容，運用性別中立或多

元包容的措辭，避免使用如『細心』或『擅長溝通』等可能與

特定性別連結的詞彙，確保描述更具包容性，吸引不同背景的

人才加入。 

2. 營造性別友善職場：鼓勵男性職員申請育嬰假與家庭照顧假，

推動性別友善政策，消除「女性適合處理家庭事務」的既定印

象，讓男性能在職場與家庭間取得平衡。 

（二）破除性別刻板印象，促進公平競爭 

1. 強化內部教育與意識提升：透過宣導與培訓，提升全體職員對

性別平等的認識，消除對女性適合特定職務的既定印象，促進

花蓮縣(花蓮

市)

花蓮縣(吉安

鄉)
花蓮縣(其他)

宜蘭縣、台東

縣
其他

男 25% 19% 33% 100% 50%

女 75% 81% 67% 0% 50%

0%

20%

40%

60%

80%

100%

120%

圖11、職員戶籍結構分布統計圖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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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競爭機會。 

2. 強調性別平等價值：在對外招募與內部晉升資訊中，提供均等

機會，鼓勵所有職員勇於挑戰多元職務，拓展職涯發展選擇。 

（三）培育女性主管人才，提升女性晉升機會 

1. 強化女性職員領導培訓：鼓勵女性職員參與管理培訓課程，如

領導力、決策能力及專案管理等，提升其擔任主管的信心與能

力。 

2. 設立內部導師制度，強化職涯發展支持：設立內部導師制度，

由現任主管（不論性別）指導潛在女性主管候選人，提供職涯

發展建議，協助其累積管理經驗與提升競爭力。 

 

    透過以上策略，本處可進一步優化人力結構，促進性別平等，並

確保所有職員皆能在公平的環境中獲得成長與發展機會。這不僅有助

於提升女性在管理層級的比例，也能營造更加包容與多元的工作文化，

最終強化本處的整體競爭力與員工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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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農漁會選任人員性別統計分析 

一、 前言 

    依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下簡稱 CEDAW)條文第 14條之

規定，締約各國應考慮到農村婦女面臨的特殊問題，和她們對家庭生計包

括她們在經濟體系中非商品化部門的工作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並應採

取一切適當措施，保證對農村婦女適用本公約的各項規定。締約各國應採

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消除對農村婦女的歧視，保證她們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

參與農村發展並受其益惠。CEDAW第 34號一般性建議亦有針對「締約國尊

重、保護和實現農村婦女權利的總體義務」、「締約國在農村婦女權利具體

方面的義務」等做明確之規範。110年 5月修正函頒之性別政策綱領，於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之部分亦明確規定「增進女性培力與發展，擴大不同

性別者的參與管道，突破參與上的性別區隔，達成決策的平等。」及「增

加不利處境女性參與決策的機會，並納入其經驗與觀點，從多元的角度，

促進性別內的平等。」 

  全國各級農、漁會係屬私人公益社團法人性質，其中央主管機關為農

業部，地方主管機關為各直轄市政府及各縣（市）政府，其選任人員(理

事、監事及會員代表)之產生與組成，分別依農、漁會法暨其相關法規選

舉產生，每屆次為 4年任期，4年改選一次，理事、監事部分連選得連任

一次，會員代表則無連任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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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況：性別資料使用與分析 

  以下謹就最近兩屆次(106年屆次及 110年屆次)農漁會選任人員之人

數及性別進行統計與分析。 

(一) 106年屆次改選： 

1. 「全國各級農會」選任人員統計與「本縣各級農會」選任人員統

計如下： 

 

106年屆次農會選舉之全國統計數據，女性之理事共計 101人(4％)；監事

共計 35人(4％)；會員代表共計 858人(7％)。 

 

106年屆次農會選舉之本縣統計數據，女性之理事共計 5人(6％)；監事共

計 2人(7％)；會員代表共計 33人(9％)。 

2. 「全國各級漁會」選任人員統計與「本縣花蓮區漁會」選任人員

統計如下：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2,679 101 2,780 925 35 960 11,471 858 12,329

９６％ ４％ １００％ ９６％ ４％ １００％ ９３％ ７％ １００％

106年屆次農會選舉(全國)

理事 監事 會員代表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85 5 90 28 2 30 336 33 369

９４％ ６％ １００％ ９３％ ７％ １００％ ９１％ ９％ １００％

106年屆次農會選舉(本縣)

理事 監事 會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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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屆次漁會選舉之全國統計數據，女性之理事共計 17人(4％)；監事

共計 12人(8％)；會員代表共計 176人(12％)。 

106年屆次漁會選舉之本縣統計數據，女性之理事共計 0人(0％)；監事共

計 0人(0％)；會員代表共計 3人(11％)。 

(二) 110年屆次改選： 

1. 「全國各級農會」選任人員統計與「本縣各級農會」選任人員統

計如下： 

 

110年屆次農會選舉之全國統計數據，女性之理事共計 131人(5％)；監事

共計 47人(5％)；會員代表共計 1,002人(8％)。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466 17 483 134 12 146 1,341 176 1,517

96% 4% 100% 92% 8% 100% 88% 12% 100%

106年屆次漁會選舉(全國)

理事 監事 會員代表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9 0 9 3 0 3 24 3 27

100% 0% 100% 100% 0% 100% 89% 11% 100%

106年屆次漁會選舉(本縣)

理事 監事 會員代表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2,730 131 2,861 911 47 958 11,076 1002 12,078
９５％ ５％ １００％ ９５％ ５％ １００％ ９２％ ８％ １００％

理事 監事 會員代表

110年屆次農會選舉(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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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屆次農會選舉之本縣統計數據，女性之理事共計 7人(8％)；監事共

計 1人(3％)；會員代表共計 37人(10％)。 

2. 「全國各級漁會」選任人員統計與「本縣花蓮區漁會」選任人員

統計如下： 

 

110年屆次漁會選舉之全國統計數據，女性之理事共計 29人(6％)；監事

共計 10人(7％)；會員代表共計 193人(12％)。 

 

110年屆次漁會選舉之本縣統計數據，女性之理事共計 0人(0％)；監事共

計 0人(0％)；會員代表共計 1人(4％)。 

綜上統計，106年農漁會改選之全國數據，女性之理事為 118人(4％)；監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82 7 89 29 1 30 325 37 362
９２％ ８％ １００％ ９７％ ３％ １００％ ９０％ １０％ １００％

110年屆次農會選舉(本縣)
理事 監事 會員代表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466 29 495 139 10 149 1,405 193 1,598

94% 6% 100% 93% 7% 100% 88% 12% 100%

110年屆次漁會選舉(全國)
會員代表理事 監事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9 0 9 3 0 3 26 1 27

100% 0% 100% 100% 0% 100% 96% 4% 100%

110年屆次漁會選舉(本縣)
理事 監事 會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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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共計 47人(4％)；會員代表共計 1,034人(7％)。106年農漁會改選之本

縣數據，女性之理事為 7人(7％)；監事共計 1人(3％)；會員代表共計 38

人(10％)。110年農漁會改選之全國數據，女性之理事為 160人(5％)；監

事共計 57人(5％)；會員代表共計 1,195人(9％)。110年農漁會改選之本

縣數據，女性之理事為 7人(7％)；監事共計 1人(3％)；會員代表共計 38

人(10％)。 

【生理性別】： 

    就「生理性別」角度觀之，不論是全國或本縣之統計數據，女性當選

之比例皆相當低，於不同類別之選任人員(理事、監事、會員代表)中，皆

未超過 15％，甚至出現 0％當選率之情形，顯見現階段之農漁村確實存在

著嚴重性別刻板印象及性別歧視等現象，此種狀況除受到中央統一法規所

訂相關候選資格限制因素外，實務上農漁會之選舉亦涉及地方派系競爭等

諸多不定因素之影響，而登記參選又屬個人自由意願，在中央未明定性別

保障名額之前提下，本府欲提升女性參選並擔任農漁會選任人員確實困難

重重，且農漁會之選舉為 4年改選一次，推動性別平等之成效亦無法立即

展現。 

【社會性別】： 

就「社會性別」角度而論，傳統農漁村社會多半以男性為主，係因農

漁業屬於高度勞力付出之產業，加上「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思維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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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易使得女性從事農漁業之勞動力被嚴重低估，農會法第 14條條文明

定農會會員每戶以 1人為限，更使得女性很難在農民團體中受到重視，此

現象由上述統計數據易能清楚顯示。 

就「年齡及教育程度」之交織性觀之，以本縣各級農漁會中最具有代

表性的三首長(理事長、常務監事及總幹事)而言： 

【106年屆次選舉】： 

1. 當選為理事長計有 11人(全數皆為男性)，年齡介於 55歲至 75歲之間

(50~60歲有 5人；61歲~70歲有 3人；71歲~75歲有 3人)，其中國小

學歷有 4人；國中學歷有 1人；高中職學歷有 4人；專科學歷有 2人。 

2. 當選為常務監事計有 11人(男性 10人；女性 1人)，年齡介於 55歲至

74歲之間(50~60 歲有 2人；61歲~70歲有 7人；71歲~75歲有 2

人) ，其中國小學歷有 4人；國中學歷有 2人；高中職學歷有 4人；碩

士學歷有 1人。 

3. 獲聘為總幹事計有 11人(男性 9人；女性 2人)，年齡介於 41歲至 58

歲之間(41~50歲有 6人；51歲~58歲有 5人) ，其中專科學歷有 6

人、大學學歷有 2人；碩士學歷有 3人。 

【110年屆次選舉】： 

1. 當選為理事長計有 11人(全數皆為男性)，年齡介於 56歲至 76歲之間

(56~60歲有 2人；61歲~70歲有 6人；71歲~75歲有 3人)，其中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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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有 3人；國中學歷有 1人；高中職學歷有 4人；專科學歷有 2

人；碩士學歷有 1人。 

2. 當選為常務監事計有 11人(男性 10人；女性 1人)，年齡介於 61歲至

70歲之間，其中國小學歷有 3人；國中學歷有 2人；高中職學歷有 4

人；專科學歷有 1人；大學學歷有 1人。 

3. 獲聘為總幹事計有 11人(男性 9人；女性 2人)，年齡介於 45歲至 62

歲之間(45~50歲有 5人；51歲~60歲有 4人；61歲~62歲有 2人) ，

其中專科學歷有 4人、大學學歷有 4人；碩士學歷有 3人。 

三、 方案及改善措施 

(一) 因應策略： 

鑒於農、漁會選任人員改選將於 114年舉辦，為提升女性參選、

當選之比例，改善農漁村性別刻板印象，並強化農漁村女性參與

公共事務決策之權益，將採行以下具體方案措施，期能於 114年

農漁會屆次改選時，在提升女性參與公共成效上能有所進展： 

1. 112年訂定，113年修訂「花蓮縣各級農會其他政策性任務加

(扣)分項目計分基準表」，將農會每年度辦理員工性別平等教育

訓練之成果，納入農會年度考核予以評分，以激勵農會重視性別

平等議題。 

2. 112年訂定，113年修訂「花蓮縣各級農會其他政策性任務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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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分項目計分基準表」，將「改善選任人員性別比例」增列於

加分基準之中，期能透過年度農會年度考核機制，提高女性參選

意願及當選比例。 

3. 透過列席農漁會法定會議(會員代表大會)宣導方式，加強農漁會

選任人員重視性別平等議題，逐步改善農漁村性別刻板印象。 

(二) 業務執行情形與成果： 

1. 本縣各級農會 114年屆次改選後，理事當選人共計 89人，其中男

性 77人(87％)；女性 12人(13％)，女性當選人數較前一屆次多

了 5人，成長比例為 5％。監事當選人共計 30人，其中男性 27

人(90％)；女性 3人(10％)，女性當選人數較前一屆次多了 2

人，成長比例為 7％。會員代表當選人共計 348人，其中男性 306

人(88％)；女性 42人(12％)，女性當選人數較前一屆次多了 5

人，成長比例為 2％。 

2. 花蓮區漁會 114年屆次改選後，理事當選人共計 9人，皆為男性

(100％)，與前一屆次相同。監事當選人共計 3人，皆為男性(100

％)，與前一屆次相同。會員代表當選人共計 33人，其中男性 31

人(94％)；女性 2人(6％)，女性當選人數較前一屆次多了 1人，

成長比例為 2％。 

3. 本(114年)屆次改選結果，農漁會在女性當選人數及比例上，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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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微幅的提升，顯見本府透過宣導、考核獎勵等機制有所成效，

但仍有進步空間，本府將持續推動農漁會之性別平等意識之強

化，擴大不同性別者的參與管道，突破參與上的性別區隔，消除

農漁村性別歧視及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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